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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埔區議會文件7/2019 號 
供 2019 年 1 月 3 日大埔區議會會議用 

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報 告

I .  漁 農 工 商 、 旅 遊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

漁 農 工 商、旅 遊 及 文 娛 康 體 委 員 會 在 2 0 1 8 年 11 月 9 日 舉 行 2 0 1 8 年 第 六

次 會 議 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及 有 關 進 展 綜 述 如 下 ：

1 .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報 告 2 0 1 8 年 9 月 至 10 月 為 農 業 提 供 的 協 助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“ 漁 護 署 ” )報 告 ， 署 方 在 上 述 期 間 向 農 民 提 供 免 費 借

用 農 機 服 務 合 共 1 6 0 次 ， 並 舉 辦 了 5 場 技 術 講 座 。 署 方 因 應 2 0 1 8 年 9 月 1 6
日 襲 港 的 颱 風 “ 山 竹 ” 啟 動 了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， 合 共 收 到 1  6 4 9 宗 申 請 。  

有 委 員 希 望 了 解 漁 護 署 除 了 向 受 颱 風 “ 山 竹 ” 影 響 的 農 戶 提 供 貸 款 外 ，

還 會 提 供 什 麼 支 援 。 漁 護 署 回 應 說 ， 除 了 低 息 農 業 貸 款 外 ， 農 戶 亦 可 以 向 漁

護 署 申 請 “ 農 場 改 善 計 劃 ” 的 資 助 ， 用 以 重 建 或 改 善 農 場 設 施 等 。

多 名 委 員 關 注 區 內 野 生 動 物 出 沒 ， 威 脅 居 民 人 身 安 全 ， 並 對 居 民 造 成 滋

擾 的 問 題 。 他 們 促 請 漁 護 署 檢 討 現 時 管 理 野 生 動 物 的 政 策 ， 並 落 實 措 施 解 決

上 述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會 亦 邀 請 漁 護 署 負 責 管 理 野 豬 的 組 別 派 員 出 席 本 委 員

會 下 次 會 議 ， 討 論 上 述 的 野 生 動 物 管 理 問 題 。

2 .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報 告 2 0 1 8 年 9 月 至 10 月 影 響 海 產 養 殖 業 的 事 宜

漁 護 署 報 告 如 下 ︰

( i )  漁 護 署 在 上 述 期 間 沒 有 接 獲 大 埔 區 海 魚 養 殖 場 的 魚 類 發 病 報 告 。

( i i )  漁 護 署 在 上 述 期 間 沒 有 接 獲 大 埔 區 水 域 的 紅 潮 報 告 。 不 過 ， 署 方

自 2 0 1 8 年 1 0 月 下 旬 起 在 鹽 田 仔 魚 類 養 殖 區 發 現 低 濃 度 的 米 氏 凱

倫 藻 。 文 獻 指 該 藻 可 以 產 生 對 魚 類 有 害 的 毒 素 ， 署 方 於 是 隨 即 加

強 該 魚 類 養 殖 區 的 監 察 工 作 ， 並 與 漁 民 溝 通 ， 至 今 尚 未 發 現 該 藻

形 成 紅 潮 ， 亦 沒 有 收 到 魚 類 有 相 關 異 常 反 應 的 報 告 。 署 方 已 經 通

過 短 訊 通 知 有 關 魚 類 養 殖 區 養 魚 戶 最 新 情 況，並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。



-     -  

TPDC_2019_6(委員會報告) p.2 

2  

  有 委 員 希 望 了 解 漁 護 署 在 颱 風 “ 山 竹 ” 過 後 為 蒙 受 損 失 的 養 魚 戶 提 供 補

助 金 的 詳 情 。 此 外 ， 有 委 員 表 示 紅 潮 或 會 令 養 魚 戶 損 失 慘 重 ， 並 失 去 養 魚 的

動 力 ， 因 此 希 望 署 方 加 強 鼓 勵 或 推 動 ， 令 養 魚 戶 恢 復 養 殖 。 漁 護 署 回 應 說 ，

署 方 現 正 處 理 漁 民 及 海 魚 養 殖 人 士 提 出 的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申 請 ， 並 陸 續 向 符 合

資 格 的 申 請 者 發 放 獲 批 的 補 助 金 。 署 方 每 年 都 會 舉 辦 漁 民 培 訓 講 座 或 課 程 ，

並 定 期 探 訪 養 魚 場 ， 向 養 魚 戶 了 解 他 們 的 近 況 和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。 此 外 ， 署 方

亦 設 立 漁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， 並 歡 迎 養 魚 戶 向 署 方 提 出 發 展 魚 排 的 新 意 見 。  

 
 
3 .  海 事 處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報 告 2 0 1 8 年 9 月 至 1 0 月 吐 露 港 收 集 得 的 垃 圾

量  

 
  海 事 處 報 告 ， 署 方 在 上 述 期 間 在 大 埔 區 內 港 分 別 收 集 得 到 2 7 噸 及 2 2 . 1
噸 漂 浮 垃 圾 。  

 
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“ 食 環 署 ” )報 告 ， 署 方 在 同 一 期 間 在 吐 露 港 收 集 得 到

3 1 . 9 9 2 噸 及 5 8 . 11 9 噸 海 岸 垃 圾 。  

 
  委 員 感 謝 食 環 署 及 海 事 處 積 極 清 理 颱 風 “ 山 竹 ” 帶 來 的 垃 圾 ， 並 向 食 環

署 指 出 區 內 仍 有 尚 待 清 理 的 垃 圾 ， 希 望 署 方 跟 進 。 食 環 署 回 應 說 ， 署 方 可 相

約 有 關 區 議 員 到 區 內 視 察 ， 並 商 討 採 取 適 當 改 善 措 施 以 處 理 垃 圾 問 題 。  

 
 
4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報 告 2 0 1 8 年 9 月 至 1 0 月 在 大 埔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的 參

與 情 況 及 擬 於 2 0 1 8 年 11 月 及 1 2 月 在 大 埔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 

 
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報 告 在 2 0 1 8 年 9 月 至 1 0 月 期 間 市 民 參

與 康 體 活 動 、 文 化 活 動 、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及 使 用 相 關 設 施 的 情 況 ， 並 介 紹 署

方 計 劃 在 2 0 1 8 年 11 月 至 1 2 月 期 間 在 區 內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。  

 
  康 文 署 表 示 ， 第 七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即 將 舉 行 ， 並 設 有 8 個 比 賽 項 目 ， 包 括

田 徑 、 游 泳 、 羽 毛 球 、 乒 乓 球 、 網 球 、 籃 球 、 排 球 及 五 人 足 球 ， 而 大 埔 浸 信

會 公 立 學 校 將 代 表 本 區 參 加 1 8 區 啦 啦 隊 大 賽 。  

 
  有 委 員 希 望 了 解 康 文 署 如 遇 上 臨 時 取 消 租 用 場 地 的 情 況 ， 將 如 何 處 理 有

關 的 租 金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出 署 方 在 區 內 舉 行 一 項 活 動 時 ， 在 該 場 地 懸 掛 了 另 一

項 活 動 的 宣 傳 橫 額 ， 而 該 橫 額 上 沒 有 註 明 有 關 活 動 的 舉 辦 日 期 及 地 點 ， 造 成

混 淆 。 他 建 議 署 方 在 宣 傳 橫 額 上 註 明 活 動 的 舉 辦 日 期 及 地 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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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康 文 署 回 應 說 ， 如 團 體 臨 時 取 消 租 用 場 地 ， 署 方 不 會 向 團 體 發 還 已 經 繳

交 的 費 用。署 方 亦 備 悉 委 員 有 關 宣 傳 橫 額 的 意 見，並 會 與 署 方 有 關 組 別 跟 進，

以 改 善 活 動 的 宣 傳 成 效 。  

 
 

I I . 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 

 
 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在 2 0 1 8 年 11 月 8 日 舉 行 2 0 1 8 年 第 六 次 會 議，主 要

討 論 事 項 及 有 關 進 展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5 . 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設 施 提 升 工 程  

 
  康 文 署 向 委 員 介 紹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設 施 提 升 工 程 。 委 員 均 支 持 是 項 工 程 計

劃 ， 並 建 議 進 一 步 拆 除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及 大 埔 藝 術 中 心 的 全 部 圍 牆 ， 以 期 打 破

圍 牆 局 限 ， 提 供 更 多 公 共 空 間 。 委 員 同 時 指 出 大 埔 文 娛 中 心 入 口 位 置 現 時 設

有 一 個 巴 士 站 ， 該 處 的 道 路 非 常 狹 窄 ， 建 議 稍 為 移 入 工 程 擬 建 的 公 共 空 間 ，

以 騰 出 更 多 空 間 供 市 民 行 走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亦 希 望 署 方 及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改 善 大

埔 文 娛 中 心 的 交 通 設 施 配 套 ， 以 應 付 日 後 增 加 的 車 流 量 和 解 決 附 近 交 通 擠 塞

的 問 題 。  

 
 
6 .  大 埔 第 3 3 區 足 球 暨 欖 球 場  

 
  康 文 署 和 運 輸 署 向 委 員 介 紹 在 大 埔 第 3 3 區 足 球 暨 欖 球 場 計 劃 內 增 設 地

下 停 車 場 的 建 議 。 委 員 均 支 持 增 設 地 下 停 車 場 ， 但 相 關 部 門 處 理 量 化 風 險 評

估 報 告 及 可 行 性 研 究 需 要 一 定 時 間 ， 故 希 望 加 快 進 度 ， 盡 快 推 展 是 項 工 程 。  

 
 
7 .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撥 款 的 使 用 情 況 及 獲 批 工 程 進 度 報 告  

 
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“ 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、 康 文 署 和 合 約 顧 問 公 司 匯 報 獲 批 工

程 的 進 度 ， 並 回 應 委 員 對 個 別 工 程 的 查 詢 。 委 員 會 並 通 過 了 8 項 工 程 的 預 算

造 價 ， 以 及 3 項 工 程 的 顧 問 費 用 及 工 程 前 期 開 支 。  

 
 
8 .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建 議 書  

 
  秘 書 處 收 到 5 份 經 優 化 安 排 提 交 的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建 議 書 。 委 員 會 通

過 該 5 項 工 程 建 議 及 其 優 先 次 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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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環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 

 
  環 境、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在 2 0 1 8 年 11 月 7 日 舉 行 2 0 1 8 年 第 六 次 會 議 ，

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及 有 關 進 展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9 .  工 程 計 劃 項 目 編 號 93 5 3 W F 上 黃 宜 坳 食 水 供 應 系 統 提 升 工 程  

 
 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支 持 題 述 工 程 ， 亦 請 水 務 署 在 施 工 前 充 分 徵 詢 相 關 持 份

者 、 法 團 及 村 代 表 的 意 見 。  

 
 
1 0 .  簡 介 香 港 法 例 第 5 72 章 《 消 防 安 全 (建 築 物 )條 例 》 (“ 《 條 例 》 ” )  

 
  有 委 員 理 解 消 防 處 修 訂 《 條 例 》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方 便 業 主 遵 循 有 關 的 消 防

要 求 ， 從 而 改 善 樓 宇 的 消 防 安 全 ， 惟 他 擔 心 降 低 大 廈 消 防 設 備 要 求 會 削 弱 消

防 員 在 這 些 大 廈 的 滅 火 能 力 。 另 有 委 員 表 示 更 新 大 廈 消 防 系 統 的 費 用 高 昂 ，

部 分 未 有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的 大 廈 在 籌 集 資 金 方 面 有 一 定 困 難 。 消 防 處 表 示

處 方 在 審 視 大 廈 的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時 會 一 併 考 慮 其 他 因 素 ， 例 如 消 防 車 能 否 直

達 建 築 物 ， 以 及 建 築 物 附 近 有 沒 有 消 防 街 井 等 ， 確 保 不 會 影 響 救 援 工 作 。 此

外 ， 處 方 理 解 尚 未 成 立 法 團 的 大 廈 在 遵 循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方 面 可 能 遇 到 困 難 ，

因 此 會 安 排 個 案 主 任 與 業 主 會 面 商 討 ， 亦 會 把 個 案 轉 介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， 以 便

該 署 協 助 業 主 成 立 法 團 。  

 
 
1 1 .  在 棄 置 垃 圾 黑 點 安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的 最 新 進 展  

 
  食 環 署 報 告 ， 署 方 已 經 在 大 埔 區 6 個 垃 圾 棄 置 黑 點 安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， 並

在 會 議 上 向 委 員 介 紹 這 項 網 絡 攝 錄 機 試 驗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及 成 效 。 對 於 署 方

建 議 把 安 裝 在 有 明 顯 改 善 的 黑 點 的 網 絡 攝 錄 機 移 往 一 些 投 訴 數 字 較 高 的 垃 圾

棄 置 黑 點 ， 多 名 委 員 反 對 有 關 做 法 ， 認 為 移 除 攝 錄 機 後 ， 原 本 已 有 改 善 的 黑

點 可 能 會 固 態 復 萌 。 除 了 要 求 署 方 保 留 這 些 黑 點 的 網 絡 攝 錄 機 外 ， 委 員 亦 要

求 署 方 增 加 資 源 擴 展 計 劃 ， 在 其 他 垃 圾 棄 置 黑 點 加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。  

 
 
1 2 .  各 有 關 部 門 報 告 大 埔 區 街 道 管 理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 

 
  大 埔 民 政 處 報 告 ， 該 處 聯 同 食 環 署 、 警 務 處 、 大 埔 地 政 處 、 路 政 署 、 屋

宇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(“ 環 保 署 ” )和 消 防 處 在 2 0 1 8 年 9 月 27 日 及 1 0 月 2 5 日

再 次 採 取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， 打 擊 大 埔 四 里 的 店 鋪 阻 街 行 為 。 有 委 員 反 映 區 內

的 店 鋪 阻 街 問 題 仍 然 嚴 重 ， 委 員 會 主 席 請 相 關 部 門 積 極 執 法 ， 繼 續 改 善 社 區

環 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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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各 有 關 部 門 報 告 清 理 大 埔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的 垃 圾 及 淤 泥 事 宜  

 
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 “ 土 拓 署 ” )、 食 環 署 、 渠 務 署 、 環 保 署 及 海 事 處 代 表

在 會 議 上 逐 一 報 告 清 理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垃 圾 及 淤 泥 的 工 作 。 有 委 員 指 颱 風

“ 山 竹 ” 襲 港 使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河 堤 的 石 壆 有 多 處 塌 下 ， 惟 近 2 個 月 後 損 毀

的 河 堤 位 置 仍 然 圍 封 ， 阻 礙 部 分 行 人 路 及 單 車 徑 範 圍 。 另 外 ， 有 委 員 關 注 河

堤 的 設 計 是 否 仍 然 能 夠 應 付 現 今 的 極 端 天 氣 情 況 。 土 拓 署 回 應 指 ， 署 方 將 負

責 修 復 林 村 河 廣 福 橋 下 游 及 大 埔 河 港 鐵 站 下 游 的 河 堤 石 壆 牆 身 ， 亦 會 利 用 鐵

枝 及 鐵 網 加 固 河 堤 石 壆，以 符 合 現 行 的 設 計 標 準，預 計 維 修 工 程 可 在 2 0 1 9 年

1 月 竣 工 。  

 
 

I V. 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 

 
  社 會 服 務 委 員 會 在 20 1 8 年 11 月 7 日 舉 行 2 0 1 8 年 第 六 次 會 議，主 要 討 論

事 項 及 有 關 進 展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1 4 .  大 埔 區 的 醫 療 服 務 情 況  

 
  多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醫 院 管 理 局 第 二 個 十 年 的 醫 院 發 展 計 劃 雖 然 包 括 雅 麗 氏

何 妙 齡 那 打 素 醫 院 (“ 那 打 素 醫 院 ” )擴 建 計 劃 ， 但 由 於 是 項 計 劃 推 展 需 時 ，

故 認 為 院 方 在 那 打 素 醫 院 擴 建 前 應 擬 備 其 他 計 劃 ， 以 應 付 新 界 東 的 公 營 醫 療

服 務 需 求。有 委 員 指 出， 政 府 在 2 0 1 8 / 1 9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 中，已 經 預 留 8 0 億

元 供 全 港 1 8 區 加 快 興 建 一 些 期 待 已 久 的 新 設 施 或 改 善 現 有 的 地 區 設 施，而 大

埔 區 揀 選 的 地 區 設 施 項 目 為 大 埔 社 區 醫 療 中 心。故 此，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 “ 食 衞

局 ” )需 要 就 此 回 應。委 員 會 同 意 致 函 食 衞 局，要 求 局 方 提 供 大 埔 社 區 醫 療 中

心 的 建 設 時 間 表、建 設 資 源 分 配 及 設 計 等，並 要 求 食 衞 局 及 相 關 部 門 (例 如 建

築 署 等 )派 員 出 席 下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。  

 
 
1 5 .  大 埔 區 的 教 育 事 項  

 
 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即 使 大 埔 第 9 區 公 屋 發 展 項 目 將 會 令 大 埔 區 人 口 增 加 ， 但

由 於 未 來 數 年 香 港 的 學 童 人 口 會 持 續 下 降，故 此 認 為 大 埔 區 在 2 0 2 3 / 2 4 學 年，

適 齡 入 讀 小 一 的 學 童 數 目 會 較 教 育 局 的 估 算 少 。 教 育 局 回 應 表 示 ， 學 位 需 求

估 算 與 其 他 人 口 數 字 估 算 一 樣 ， 是 以 統 計 學 方 式 推 算 出 來 。 大 埔 區 的 小 學 學

位 需 求 估 算 數 字 會 按 年 修 訂，以 確 保 能 夠 反 映 最 新 情 況。此 外，有 委 員 表 示 ，

教 育 局 應 彈 性 處 理 校 方 因 為 颱 風 “ 山 竹 ” 襲 港 而 需 要 提 交 的 風 災 特 別 津 貼 申

請 ， 必 要 時 向 學 校 提 供 更 多 資 助 。 教 育 局 回 應 表 示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學 校 可 獲 發



-     -  

TPDC_2019_6(委員會報告) p.6 

6  

以 1 5 萬 元 為 上 限 的 風 災 特 別 津 貼。如 需 更 多 資 助，校 方 可 以 聯 絡 所 屬 的 學 校

發 展 主 任 提 出 申 請 。  

 
 

V. 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 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“ 交 運 會 ” )在 2 0 1 8 年 11 月 9 日 舉 行 2 0 1 8 年 第 六 次

會 議 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及 有 關 進 展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1 6 .  過 海 隧 道 交 通 分 流  

 
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和 運 輸 署 向 委 員 講 解 三 條 隧 道 的 建 議 隧 道 費 調 整 方 案 。 有

委 員 表 示 政 府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就 隧 道 交 通 流 量 合 理 分 布 進 行 的 研 究 具 科 學 基

礎 ， 認 為 調 整 三 條 過 海 隧 道 的 收 費 有 助 分 流 交 通 ， 亦 能 在 短 期 內 紓 緩 過 海 交

通 擠 塞 的 問 題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有 委 員 則 認 為 三 條 過 海 隧 道 能 否 分 流 ， 除 了 考 慮

隧 道 的 收 費 外，亦 與 駕 駛 人 士 的 出 行 模 式 息 息 相 關，而 調 整 過 海 隧 道 收 費 後 ，

三 條 隧 道 均 可 能 出 現 擠 塞 情 況 ， 駕 駛 人 士 根 本 無 從 選 擇 。 經 討 論 後 ， 交 運 會

通 過 動 議 支 持 政 府 以 切 實 可 行 方 案 達 至 三 條 過 海 隧 道 有 效 分 流 車 輛 ， 以 紓 緩

過 海 交 通 擠 塞 的 問 題 ， 並 要 求 政 府 興 建 第 四 條 過 海 隧 道 。  

 
 
1 7 .  古 洞 北 及 粉 嶺 北 新 發 展 區 前 期 及 第 一 期 工 程 進 展  

 
  土 拓 署 向 委 員 報 告 工 程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因 應 有 委 員 關 注 粉 嶺 公 路 南 行 近 大

窩 東 支 路 的 巴 士 轉 乘 站 是 否 設 有 的 士 站 及 專 線 小 巴 站 ， 土 拓 署 指 巴 士 轉 乘 站

有 別 於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， 一 般 不 會 設 有 公 共 小 巴 或 的 士 站 。 然 而 ， 該 巴 士 轉

乘 站 後 方 有 一 個 擬 建 上 落 客 處 ， 方 便 居 民 及 其 他 人 士 在 該 處 接 載 乘 客 。 土 拓

署 並 表 示 ， 如 運 輸 署 能 安 排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駛 經 該 巴 士 轉 乘 站 ， 上 述 巴 士 轉 乘

站 後 方 的 擬 建 落 客 處 將 有 足 夠 空 間 加 設 專 線 小 巴 站 。  

 
 
1 8 .  強 烈 要 求 港 鐵 於 東 鐵 線 各 站 立 即 加 裝 月 台 幕 門  

 
  因 應 2 0 1 8 年 1 0 月 上 旬 再 發 生 2 宗 墮 軌 事 故 ， 多 名 委 員 要 求 香 港 鐵 路 有

限 公 司 (“ 港 鐵 ” )盡 快 在 東 鐵 綫 加 裝 月 台 閘 門 ， 以 保 障 乘 客 安 全 。 有 委 員 建

議 港 鐵 先 在 部 分 條 件 較 佳 的 東 鐵 綫 車 站 (例 如 月 台 較 筆 直 的 車 站 )加 裝 月 台 閘

門 ， 或 參 考 其 他 國 家 的 例 子 ， 研 究 引 入 較 新 式 的 月 台 閘 門 ， 例 如 繩 索 式 閘 門

及 橫 開 式 閘 門 等 ， 以 解 決 當 前 面 對 的 技 術 困 難 。 港 鐵 回 應 指 ， 該 公 司 致 力 改

善 東 鐵 綫 的 服 務 ， 並 期 望 能 夠 一 次 過 更 換 各 項 設 備 ( 包 括 閘 門 及 信 號 系 統

等 )，因 此 所 需 的 時 間 較 長，但 工 程 的 前 期 籌 備 工 作 一 直 在 進 行 中。至 於 委 員

提 出 在 部 分 東 鐵 綫 車 站 加 裝 月 台 閘 門 的 建 議 ， 港 鐵 會 向 相 關 工 程 師 轉 達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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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 ， 研 究 如 何 作 出 相 應 安 排 。  

 
 
1 9 .  有 關 2 7 1 號 線 遷 往 西 九 龍 站 後 的 脫 班 問 題  

 
  多 名 委 員 反 映 運 輸 署 及 九 龍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在 本 年 9 月 把 2 7 1
號 線 的 總 站 由 廣 東 道 遷 往 西 九 龍 站 後 ， 2 7 1 號 線 的 班 次 出 現 不 穩 定 的 情 況 ，

脫 班 問 題 亦 見 惡 化 。 運 輸 署 及 九 巴 均 表 示 一 直 有 密 切 留 意 2 7 1 號 線 的 情 況 ，

亦 會 積 極 改 善 有 關 服 務 ， 期 望 在 本 年 底 推 出 服 務 調 整 措 施 。  

 
 
2 0 .  要 求 將 N 3 0 7 號 線 恆 常 化  

 
  多 名 委 員 要 求 運 輸 署 及 巴 士 公 司 增 設 一 條 大 埔 往 來 港 島 區 的 恆 常 深 宵 過

海 巴 士 路 線。城 巴 有 限 公 司 表 示 歡 迎 N 3 0 7 號 線 恆 常 化 的 建 議，亦 期 望 有 關 建

議 盡 快 落 實 。 九 巴 對 題 述 建 議 持 開 放 態 度 ， 亦 願 意 考 慮 延 伸 N 3 7 3 號 線 (即 北

區 往 來 港 島 區 的 深 宵 過 海 巴 士 路 線 )的 路 線 至 大 埔，以 服 務 大 埔 區 的 居 民。運

輸 署 表 示 理 解 委 員 的 訴 求 ， 亦 正 與 巴 士 公 司 積 極 籌 劃 有 關 服 務 ， 期 望 在 短 期

內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詳 細 建 議 方 案 。  

 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1 2 月  

 


